
市国资委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“三服务”清单
序号 服务事项 具体内容

1 人事人才工作 指导监管企业做好人员招聘工作以及人才培养与使用工作。

2 干部选拔工作 指导监管企业做好中层干部选拔任用工作。

3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每半年进行1次相关各项工作指导。

4 基层党建工作 每季度进行一次党建工作的督导指导或座谈交流。

5 国有企业固本提质行动 对国有企业固本提质行动进行督促指导。

6 党建工作 开展二季度党建工作督导

7 党建工作指导 开展三季度党建工作督导

8 人事人才保障 指导监管企业做好人员招聘及人才培养使用工作。


